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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李潤輝
電話：04-7273173#547
電子信箱：jhc.set@rcse.chc.edu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二林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203858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要點、填報路徑及QR Code與Q＆A （共2個電子檔） 

(376470000A_1120385811_ATTACH1.pdf、376470000A_112038581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縣112學年度校級心評人員普查填報，請依說明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彰化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心理評量小

組專業證照分級制度實施要點」第3點第1項第1款第1目規

定：「凡本縣持有魏氏兒童智力量表、魏氏幼兒智力量

表、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等個別智力量表施測證書之合格教

師，即為校級心評人員。」

二、為瞭解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級心評人員之現況，每年

進行校級心評人員列冊管理，以落實有效管理、督導心評

人力及素質，提升本縣鑑定作業之精緻化。

三、請各校務必於112年10月31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完成下列事

宜：

(一)校內實際持有魏氏兒童智力量表、魏氏幼兒智力量表、

魏氏成人智力量表證書之學前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教師

（含代理教師），皆須完成表單填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20003171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10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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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為掌握各班型心評人力配置及需求分析，凡編制於特教

班型(資源班、特教班、巡迴班)之教師本次皆須填寫。

(三)本縣各類巡迴輔導班型教師依編制學校列入校內心評人

員填寫。

四、旨揭填報檔案，請逕上「https://forms.gle

/4DNwwB8w4rczzNaQ9」填寫個別心評人員資料。

五、經列冊為校級心評人員者，方能執行本縣各類鑑定及施測

作業並領取心評報告撰寫費用。

六、本案聯絡人：本縣特教資源中心鑑定安置組許雅婷老師，

聯絡電話：(04)7273173分機542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國中部、
勵志中學

副本：本縣特教輔導團【測驗評量組】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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